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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股东马学军保证向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轻松” 、“公司” ）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

（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的股东为马学军（以下简称“出让方” ）；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2,552,579股，占倍轻松总股本的比例为2.97%；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受让方通

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 截至2025年

11月14日，出让方直接持有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数量（股） 直接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马学军 34,787,860 40.48%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马学军为倍轻松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担任倍轻松的董事长、总经理，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持有倍轻松股份比例超过总股本的5%。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不违反相关规则及其作出

的承诺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

时间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3月修

订）》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 出让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情形。 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

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2,552,5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97%，转让原因为出让方自身

资金需求。

序号 拟转让股东名称

拟转让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占所直接持有股份比

例（截至2025年11月

14日）

转让原因

1 马学军 2,552,579 2.97% 7.34%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出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

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11月14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

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获配

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间

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2,552,579股时，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本

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2,552,579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定为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bqs2025@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10-60833471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含其管理的产

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投资者

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管

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倍轻松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当披露的经营

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倍轻松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

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五、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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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会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通过，同意选举王长

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长杰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 王长杰先生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王长杰先生将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再担任非职工代表董

事。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不变。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王长杰先生简历

王长杰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

程师职称。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自2024年11月8日起任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北京理工雷科空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日，王长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

规定不得被提名的情形。 王长杰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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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周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远大南街6号院鲁迅文创园5号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立宁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879人，代表股份136,351,63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0.3533％。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人， 代表股份94,382,79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666％。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68人，代

表股份41,968,836股，占公司总股份3.1867％。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以现场或

视频远程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158,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49％；反对3,824,77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51％； 弃权368,1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98,7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783％； 反对3,824,

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54％；弃权368,16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提案2.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66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271％；反对5,337,9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49％；弃权351,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01,8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71％； 反对5,337,

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08％；弃权351,86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提案3.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693,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502％；反对5,326,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63％； 弃权332,0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733,3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038％； 反对5,326,

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35％；弃权33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提案4.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946,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92％；反对4,012,37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27％； 弃权392,8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6,4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632％； 反对4,012,

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38％；弃权392,86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提案5.00�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7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08％；反对3,178,47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11％； 弃权392,8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20,3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006％； 反对3,178,

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64％；弃权392,86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所律师

认为，雷科防务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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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周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周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周五）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周五）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周一）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公司16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经公司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李飞先生主持。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65名，所持（代表）股份数74,

614,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91,781,018股（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股份数量，下同）的25.572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73,169,3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768%。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462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444,88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2%。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或代理人）共464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5,640,6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332%。

5、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192,556股、反对361,345股、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34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5,219,0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2.5249%；反对36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4060%；弃权60,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690%。

2、《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111,356股、反对441,545股、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26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5,137,8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1.0854%；反对441,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8279%；弃权6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867%。

2.02�《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98,156股、反对454,745股、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08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5,124,6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0.8514%；反对454,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8.0619%；弃权6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867%。

2.0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96,156股、反对454,545股、弃权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05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5,122,6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0.8159%；反对454,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8.0583%；弃权63,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1257%。

2.04�《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97,956股、反对453,845股、弃权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08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5,124,4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0.8478%；反对453,8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8.0459%；弃权6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1062%。

2.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70,956股、反对474,945股、弃权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71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5,097,4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0.3692%；反对474,9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8.4200%；弃权6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2108%。

2.06�《关于修订〈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79,156股、反对473,745股、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82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5,105,6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0.5145%；反对473,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8.3987%；弃权6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867%。

2.07�《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71,556股、反对479,245股、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72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5,098,0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0.3798%；反对479,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8.4962%；弃权63,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1240%。

3、《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储士升持有股份数1,743,554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2,325,902股、反对481,245股、弃权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52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3,352,3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86.0219%；反对481,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2.3487%；弃权63,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6294%。

4、《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变化被动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永东、储士升合计持有股份数70,596,971股，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3,512,885股、反对441,245股、弃权6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7.445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赞成3,392,7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87.0586%；反对441,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1.3223%；弃权63,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61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云龙、盛建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 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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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会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中小股东指除以下股东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

其中：交易系统：2025年11月14日交易时间

互联网：2025年11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区大洋电机广丰厂区技术中心大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鲁楚平先生、副董事长徐海明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刘自文董事

主持本次现场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50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72,918,8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440,086,928股的39.8723%（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456,167,628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16,080,70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

为2,440,086,928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863,273,84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2,440,086,928股的35.378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计2,49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09,645,0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2,440,086,928股的4.4935%。

以上总股本及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额均以2025年11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及股东持股数量为准。

4．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董事会邀请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参加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64,5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11%；反对6,853,71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4%；弃权1,5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4,503,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106%；

反对6,853,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86%；弃权1,5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0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委托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委派吴桐律师、刘云梦律

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1．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刊载在2025年11月15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

五、备查文件

1．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25-119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

人会议决议暨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2025年9月17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2025年8月20日、2025年9月1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情况以及相关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2025年11月7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11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会秘书肖亮满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持有人71人，实际出席持有人61人，代表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32,813,508份，占公司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91.29%。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和《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管理委员会，作为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与监督机构。管理委员会由

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2,813,508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份。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刘博先生、伍小云先生、肖亮满先生为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中刘博先生为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刘博先生为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伍小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肖亮满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现任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32,813,508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份。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 拟提请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员工持股

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数的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等事宜；

4．锁定期届满后抛售股票进行变现；

5．根据持有人会议的决定办理持股计划收益和现金资产的分配；

6．办理持有人持股转让的变更登记事宜；

7．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认购事宜；

8．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9．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自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2,813,508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份。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25年11月14日完成证券账户的开立工作，账户信息如下：

（一）证券账户名称：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二）证券账户号码：0899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尚未以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A股

普通股股票，公司将持续关注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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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8日、2024年9月19日分别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择机采取一期或分期分批形式

发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2024年9月20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2）、《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8）。

2025年5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5]SCP145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披露的《关于超短期融资券

获准注册的公告》（2025-021）。

近日，公司发行了2025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债，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债券

简称

25现代投资SCP003(科创

债）

代码 012582747 期限 270日

起息日 2025年11月14日 兑付日 2026年8月11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00亿元

发行利率 1.77% 发行价格 100.00元

簿记管理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

//www.shclearing.com.cn）刊登。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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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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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 年11月14日9:15一9:25，9:30-11:30和 13:00一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11月1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罗卫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2人，代表股份722,809,5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13％。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706,686,2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5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6人，代表股

份16,123,2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1,403,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0％；反对11,310,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48％；弃权95,9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4,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330％；反对11,310,217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728％；弃权95,9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4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2.00�关于修订和制定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2.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1,521,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83％；反对11,246,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60％；弃权4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52,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630％；反对11,246,80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799％；弃权4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1％。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02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1,536,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03％；反对11,22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33％；弃权45,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67,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548％；反对11,227,53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605％；弃权45,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7％。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1,537,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05％；反对11,22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33％；弃权4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68,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623％；反对11,227,53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605％；弃权4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2％。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04关于制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158,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2％；反对2,621,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7％；弃权2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89,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723％；反对2,621,59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21％；弃权2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6％。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3.00�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895,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68％；反对2,802,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弃权111,2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26,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447％；反对2,802,97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59％；弃权111,2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94％。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杨建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0�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013,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1％；反对2,541,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7％；弃权254,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44,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739％；反对2,541,992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490％；弃权254,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邹华斌 向爱华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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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补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完成补选非独立董事的情况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2025

年11月14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张

玉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二 、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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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14:30；

⑵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399号万年青科技园公司二楼205室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陈文胜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0月30日发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9人，代表股份 365,30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12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1人，所持（代表）股份为354,385,40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22%；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8人，代表股份10,922,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208人，代表股份10,922,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8%。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公司董事韩勇先生、崔伟先生因工作原因

请假，分别委托董事长陈文胜先生、独立董事邹玲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会主席徐正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此次会议，委托公司监事余万寿先生代为出席；此次股东会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总体审议结果：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表决通过。

2.提案逐项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60,078,5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84%；

反对 5,168,0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47%；

弃权 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693,1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213%；

反对 5,168,0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147%；

弃权 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60,966,1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14%；

反对 4,301,4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5%；

弃权 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580,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2477%；

反对 4,301,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806%；

弃权 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60,929,7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14%；

反对 4,318,8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3%；

弃权 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544,3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144%；

反对 4,318,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399%；

弃权 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60,040,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79%；

反对 5,208,4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8%；

弃权 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654,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698%；

反对 5,208,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846%；

弃权 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60,927,7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09%；

反对 4,341,8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5%；

弃权 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542,3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961%；

反对 4,341,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505%；

弃权 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60,892,7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13%；

反对 4,321,8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1%；

弃权 9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507,3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757%；

反对 4,321,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674%；

弃权 9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6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审议《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60,910,9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63%；

反对 4,333,8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64%；

弃权 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525,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423%；

反对 4,333,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772%；

弃权 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60,902,4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40%；

反对 4,285,4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1%；

弃权 1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51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6645%；

反对 4,285,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341%；

弃权 1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1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邓颖和朱晓宇律师为本次股东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